
1 
 

「臺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法規影響評估 

 

一、緣起 

    本市為實現垃圾費收費之公平性、促進資源回收及垃圾減

量，自民國八十九年七月起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以八十

九年四月八日臺北市政府(八十九)府法三字第八九０三０五一

五００號令制定「臺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徵收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九十二年三月十二日臺北市政府(九十

二)府法三字第０九二０二八三三０００號令修正公布延用迄

今，本自治條例第四條規定編列預算補助垃圾處理廠場當地里

住戶及學校，復規定以專用垃圾袋抵價券為之，其性質屬規費

之減免，並未實際編列歲出預算補助，原條文「編列預算」文

字，似有編列歲入全額預算及歲出預算予以補助之誤解。 

    另為防止民眾購買使用偽袋及考量污染者付費原則，本市

專用垃圾袋於外包裝袋張貼防偽標籤，禁止環保局委託之行銷

系統，拆除專用垃圾袋外包裝零售及作為活動或回饋贈品。惟

查本市專用垃圾袋之販售，於九十一年起已改於每個專用垃圾

袋上張貼防偽標籤，以加強防偽功能，原規定委託販賣商不得

拆除專用袋外包裝零售，有檢討必要。至於專用垃圾袋作為活

動贈品及回饋贈品，似將垃圾費轉嫁於非垃圾產生者，有違污

染者付費原則，惟民眾多有反映回饋金購買之宣導贈品常不符

其實際需求，因市民均會排出垃圾，以回饋金購買專用垃圾袋

回饋市民，較能達到回饋目的，且本市亦有發給特殊對象專用

垃圾袋抵價券之情形，難令民眾信服，致多生民怨。鑒於上述

規定訂定背景與目前現狀已有差異，爰擬具本自治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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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重點 

（一） 修正條文第四條：原條文並無實際編列補助費之歲出預

算，故刪除第一項「編列預算」文字，以符合垃圾處理

廠場當地行政里垃圾清理費以專用垃圾袋抵價券發放之

規定。 

（二） 修正條文第六條：原條文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恐有違

個人資料保護之疑慮，且環境保護局已無執行該項業

務，爰予刪除。 

（三） 修正條文第八條：刪除第一項「或用作商業促銷及各種

活動贈品」等文字；並刪除第二項，不復禁止以專用垃

圾袋作為贈品。 

（四） 修正條文第九條：刪除第一項第六款，不復禁止行銷系

統拆除專用垃圾袋外包裝零售，另配合第八條之修正，

刪除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 

三、影響評估 

（一） 修正第四條第一項，刪除「編列預算」文字 

  本自治條例本條第一項規定，環保局應編列預算補

助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自開始進場處理之日起至封閉日

止之所在地行政里家戶及學校之清理費，惟同項末段規

定以發專用垃圾袋抵價券為之。因本項補助既以發放專

用垃圾袋抵價券辦理，則無實際編列補助費歲出預算之

情形，係於歲入預算備註減列預算說明，於歲出預算編

列專用垃圾垃圾袋抵價券印製、發放等費用。鑒於本項

補助，係規費之減免，並非發給其相關費用，為杜爭議，

併於本次修正相關文字。本項文字修正後仍係現行之辦

理方式，對具利害關係之民眾或市府預算等，不生影響。 

（二） 取消禁止行銷系統拆除專用垃圾袋外包裝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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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原規定禁止行銷系統拆除垃圾袋外包裝零售，

主要係因當時販售專用垃圾袋之方式僅餘外包裝袋張貼

防偽標籤，若可由行銷商拆封零售，則民眾很難辨認，

所購買的專用垃圾袋是否為偽袋，故予禁止。惟因垃圾

費隨袋徵收實施後仍有發現偽袋流通之情形，乃於九十

一年起改以於每個專用垃圾袋張貼防偽標籤，本項禁止

規定已無必要。另查環保署於九十二年實施限塑政策，

禁止指定之商店免費提供民眾購物袋，民眾若未攜帶購

物袋，則需向店家購買，以抑制塑膠袋使用量，期降低

垃圾量，實施以來雖達一定成效，惟民眾店家購買購物

袋之情形仍多，故若取消禁止行銷商拆除專用垃圾袋外

包裝零售之規定，民眾可選擇向商店購買專用垃圾袋盛

裝所購買之商品，除可節省購買購物袋的費用外，亦可

減少民眾將購買的購物袋當垃圾丟棄，減少垃圾量及資

源浪費。 

（三） 取消禁止專用垃圾袋作為活動或回饋贈品之規定 

    本市原規定禁止專用垃圾袋作為商業活動或回饋贈

品，係因專用垃圾袋係垃圾清理費之徵收工具，其售價

為清除處理該盛裝垃圾量之垃圾費，若作為活動或回饋

贈品，似將垃圾費轉嫁於非垃圾產生者，有違污染者付

費原則，亦與其促進垃圾減量、資源回收之政策目的相

違。惟政府規費之徵收，尚無不得由他人代繳之規定，

而各類商業活動或回饋贈品，亦係受贈者收受之利益，

該利益經贈與已為受贈者所有，以專用垃圾袋作為活動

贈品，由受贈者使用，應仍可視為由受贈者繳交垃圾費。

另查為辦理內湖垃圾清除工程，環保局依市議會審查地

方總預算附帶決議要求，發給周邊地區專用垃圾袋抵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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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以內湖地區專用垃圾袋抵價券發放抵價券觀之，該

區垃圾清理量，並未因補助專用垃圾袋抵價券而有增加

之情形(詳下表)，應係補助之專用垃圾袋使用不足，仍

需自費購買，民眾仍會珍惜使用，取消禁止活動及回饋

金購買專用垃圾袋作為贈品之規定，民眾可獲得贈用的

專用垃圾垃圾袋數量必然有限，尚不致影響本市實施垃

圾費隨袋徵收促進垃圾減量之政策目的。 

 

 補助前  補助後  

年度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專用垃圾袋抵

價券發放金額

(萬元) 

- 2,478.9 2,669.3 3,045.4 2,864.8 

內湖區垃圾量

(公噸)  
30,303  29,238  28,993  29,892  29,195  

 

四、預期效益 

  (一)修正補助垃圾費以編列預算及發放專用垃圾袋抵價券規

定之衝突情形。 

  (二)取消禁止行銷商拆除外包裝零售，方便市民選擇以專用

垃圾袋作為購物袋使用，節省購物袋支出及增加專用垃

圾袋之雙重用途，減少資源浪費。 

  (三)取消禁止專用垃圾袋作為商業活動贈品及回饋品，可增

加回饋金使用彈性及效率，並減少市民收取不實用的贈

品，造成資源浪費。 


